
附件7
重大要素清单
	序号
	类别
	要素名称
	“十四五”保障举措
	预期目标
	责任单位

	1
	养老
	资金
	将养老服务发展所需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
	将养老服务建设纳入地方政府年度公共财政预算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，将养老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，每年各级福利彩票公益金55%以上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。
	市财政局、民政局，各县（市）区政府、建三江管委会

	2
	养老
	土地
	补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
	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社区配套用房建设范围，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等城镇建设工程，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新建和补建。新建住宅小区按每百户20至30平方米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，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；已建成住宅小区按每百户15至20平方米的标准，通过政府回购、租赁、改造等方式因地制宜补足养老设施。
	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建局、财政局、人防办、民政局，发展改革委，各县（市）区政府、建三江管委会

	3
	养老
	规范
	建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规范
	加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管理，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，促进佳木斯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有序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
	市民政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各县（市）区政府、建三江管委会



